用户需求书

项目基本情况：

为了做好医院的除四害（灭鼠、灭蚊、灭蝇、灭蟑螂）工作，确保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符合标准，确保提供干净舒适的就医环境及工作环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》《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需采购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机构实施消杀和治理。

1.项目名称：中山市人民医院2026年-2029年“除四害”服务采购项目

2.项目范围及地点：中山市人民医院本部及莲峰门诊部
3.服务期限：三年
4.本项目实行总价包干。供应商应对本项目的所有采购内容进行报价，包含该项目完成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（包括工具机械费、喷洒投药药物费、人员工资、劳保费、福利费、保险费、加班费、突发性作业费、风险金和税费、利润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）。本项目执行期间合同总价不变。
二、响应供应商资质要求

（一）基础资质

  1.营业执照/法人证书：业务范围包含“除四害及消毒”或“病媒生物预防控制”；

  2.备案：需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进行“病媒生物防制服务”备案。

3.人员资质：作业人员持有有害生物防制员四级（中级）证书。
三、服务内容与要求
	序号
	服务内容
	频次/月
	要求
	评价标准

	1
	灭鼠
	1次/月
	1.采用药杀为主，器械捕灭为辅的综合方法。2.在医院室内适量投放粘鼠板或捕鼠笼。3.在医院范围外环境投放灭鼠毒饵站，根据监测情况有的放矢投放鼠药，每月至少1次面检查并投放鼠药；并视实际情况更换部分药饵，以提高适口性、增强灭鼠效果。4.在医院范围下水道口悬吊灭鼠蜡块
	效果标准：室内，有鼠洞、鼠粪、鼠咬痕的房间不超过2%；药库、设备房、信息科机房等重点场所无鼠迹。室外防鼠设施合格率达100%，外环境无明显鼠活动痕迹。

	2
	灭蚊
	2-6次/月（供应商根据蚊虫高发季节不同，调整频次，全年累计48次）
	1.全面处理蚊孳生地

（1）在医院范围内的下水道口投放灭蚊蚴颗粒剂，以防止蚊虫滋生。（2）用药物喷洒下水道、管井、垃圾桶等，防止蚊虫滋生。

2.室内外喷洒成蚊

对全院室外、绿化带、地下室、各楼层所有通道、洗手间、办公楼、门诊楼等采用菊酯类药物交替使用，每月滞留喷洒2-6次，高峰期可经双方协商，适当增加灭蚊工作次数，以便提高药效。室内区域采用安全无味低毒的超低容量喷雾。
	室内外无阳性积水，成蚊的停落指数小于1，室内无成蚊骚扰。蚊虫密度监测无传染性蚊媒（伊蚊）。

	3
	灭蝇
	1次/月
	1.全面处理蝇孳生地：药物滞留喷洒垃圾收集点、垃圾房、食堂周围等，防止蝇滋生。

2.室内外喷杀成蝇：对办公楼、门诊楼、大堂、通道、洗手间等区域采用菊酯类药物进行空间喷洒，对重点地方的树木、绿化带用常量的药物滞留喷洒，每月至少喷洒

1次，高峰期可经双方协商，适当增加工作次数，以便提高药效。
	成蝇密度≤2只/笼/日，医院重点场所防蝇设施合格率应达到95%以上，外环境无蝇幼虫及蛹孳生。

	4
	灭蟑螂
	1次/月
	1.用灭蟑螂药物在办公楼、门诊楼、洗手间、杂物间、公共通道、管井设备房范围内全面滞留喷杀室内蟑螂，并清除蟑螂卵荚。（技术要点：先外后内、先地面后上部、全面覆盖、重点缝隙）。

2.采用高效灭蟑药饵诱杀蟑螂，确保药饵对蟑螂高效，对人员安全。

3.采用烟雾机烟薰下水道、化粪池，杀灭下水道内蟑螂，以防止蟑螂由下水道、化粪池爬入室内，同时又可杀灭下水道内的蚊虫。
	室内有蟑螂成虫或若虫阳性房间不超过3%，有活动蟑螂卵房间不超过2%，有蟑螂粪便、蜕皮等蟑迹的房间不超过5%。

	备注：1.如遇除四害与防治效果不达标，成交供应商应按要求增加消杀次数，确保达标。防控措施及药物消杀、人工费用等所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服务费用中，由成交供应商负责，采购人不另外支付费用。
2.出现突发性“四害”入侵或流行性疾病发生，成交供应商应能及时有效地控制“四害”或病媒生物，按照相关要求增加消杀次数，保证“四害”防控达标，防控措施及药物消杀、人工费用等所产生的应急费用已包含在服务费用中，由成交供应商负责，采购人不另外支付费用。
3.配合上级部门下发的关于“四害”防控文件精神，按时间开展统一紧急消杀防控工作，成交供应商必须迅速响应，若不按要求执行出现检查不合格，当月考评不及格，并承担因此对采购人所造成的影响及损失。

4.成交供应商必须根据采购人的情况，成交一个月内需要制定好全年除四害服务实施方案。


四、“四害”消杀作业人员及施工要求
（一）成交供应商“四害”防治作业人员必须是经过专业培训，具备市级或以上有害生物防制协会颁发的有害生物防制员证件，且在采购人备案存档并得到采购人认可的固定的人员，特殊情况需要更换人员要告知采购人并取得同意才能更换。

（二）施工时间，按采购人规定的施工时间服务，避开诊疗高峰时段，选择员工和患者人流较少时段。

（三）工作人员要穿工作服、佩戴上岗证；进入医院不准吸烟、大声喧哗，服从采购人管理，使用杀虫剂时必须穿戴安全保护用品。

（四）进入科室须经科室同意方可进入，室内“四害”消杀需征求科室同意方可进行消杀，对有病人和医务人员的诊疗场所必须事先通知并做好防护措施。一切物品未经同意严禁触、摸、翻动、偷窃。

（五）每次消杀施工，均由1名工程负责人带队，专业作业人员至少2人或以上，施工结束后，填写施工登记表，经双方签字认可。

（六）操作完毕后及时清理、带走废物（如药瓶、剩余的药水）、死鼠、死蟑螂等，防止因施工产生的环境污染。

（七）每次施工后要进行跟踪和回访，对本次服务效果不显著的场所12小时内进行补救。

（八）中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发到采购人的药械、宣传资料等必须用于采购人单位，同时做好相关登记。

（九）积极配合采购人完成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任务。

五、灭“四害”作业流程
（一）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主管人员约定时间，提前24小时通知相关科室。

（二）按计划到现场实施服务（现场操作前请采购人确认服务内容、范围、药品、种类、浓度、用量及操作方法）。

（三）操作完毕后清理现场（清理回收药瓶、鼠虫尸体）。

（四）填写现场服务确认表（双方确认本次服务质量）。

（五）电话回访（本次服务若有不足之处，成交供应商将在回访后12小时内到现场补杀）。

